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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及

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

因经营需要，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防务”或“公司”）拟为

全资子公司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津重工”）开展售后回租融资业务及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大津重工拟以部分机器设备作为租赁标的物，与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

融资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4,8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公司将为上述售后回租融资

业务所产生的租金总额（含租息）共计 5,198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

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

2、大津重工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含）10,000万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期限不超过（含）1年，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要。公司将

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含）1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

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并已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25年 8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并已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会议同意公司及下属各子（孙）公司 2025

年度可使用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46亿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在不超过 46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均可根据公司及下属各子（孙）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列表主体），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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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为自该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4月 26 日、2025 年 8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关于增加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071）。公司此次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在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4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扬中市西来桥镇北胜村 606号

法定代表人：占金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船舶、节能环保设备、钢结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船舶工程设计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港口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技术服务；船舶设备及配件研发、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机电设备销售；货运港口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船舶修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船舶和海洋工程研究开发和设计建造等

股权结构：天海防务持有其 100%股份

与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孙）公司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4,695.40 346,609.24
负债总额 286,831.91 242,958.22
其中：银行贷款 25,861.91 24,640.37

流动负债 282,277.36 240,4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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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27,863.49 103,651.01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83,582.60 337,245.87
净利润 23,905.70 21,834.04

注：上述数据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

2.1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 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2.3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2.4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5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保证金额：5,198万元人民币。

4、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租前息、租金、违约金、留购价款、

提前还款补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仲裁）费、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以债权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包括债权人已付和

应付的全部费用）、代理费、手续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认证费、收回和处

分主合同项下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以及法院判决认定债务人和/或保证人需

要向债权人所承担的一切费用，以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

和/或保证人承担的加倍债务利息等一切费用。

5、生效方式：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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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对外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保证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

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

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

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3、保证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

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

送达费、鉴定费等）。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5、生效方式：保证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

表签章（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保证人为自然人的，本合同自债权人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及保证人签名后生效。

6、本次对外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下属各子（孙）公司提供已生效的美元担保金额为 14,248.81

万美元，已生效的欧元担保金额为 10,231.80 万欧元，已生效的人民币担保金额为 216,182.36

万元，总计已生效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401,462.87万元（以 2025 年 12月 17日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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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不包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91.77%。

本次担保合同生效后，总计对子公司已生效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416,660.87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99.0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孙公司）金额为 0。无逾期担保金额或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五、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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